
如皋市应急管理局预决算
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本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提高

预算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促进依法理财，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2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

发﹝2016﹞13 号）、《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

（苏办发【2016】37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决算信息包括本单位预算安排情

况、调整预算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等信息。

第三条 预决算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预决

算信息公开遵循依法依规、真实准确、积极稳妥、分级负责

的基本原则。

第四条 预决算公开以公开及时、内容准确、形式规范为

基本要求，方便群众监督，公开内容公众找得着、看得懂、

能监督。

第二章 公开主体和职责

第五条 办公室负责本单位的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履行

下列职责：

（一）制定本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工作方案；



（二）按规定公开本单位的预决算信息；

（三）按规定做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公开

部门预决算信息的答复工作；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公开内容

第六条 部门预决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公开内容包

括：

（一）单位职责、机构设置、编制现状、年度主要工作

任务等情况。

（二）预决算收支情况。包括总收支、财政拨款收支、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机关运行经费等，附相关表格及说明。

（三）“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

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

“因公出国（境）费”公开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公开“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公务用车的购置数和保有量；“公

务接待费”公开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

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会议费”、“培训费”决算公开说

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

（四）政府采购信息。包括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及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该公开的政府采购信息。在采购文件中公

开项目采购预算，采购尚未确定项目预算金额的，可不公开

具体预算金额；采购活动完成后，公开中标、成交结果和政

府采购合同。

（五）其他信息。按市有关文件规定需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四章 公开方式和时间

第七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以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

及政府门户网站为主要平台，公开地址为江苏省预决算公开

统一平台部门预决算公开专栏及市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专栏，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

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 20 日内对外公开。

第八条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地址为市级政府采购网站公

开专栏。公开时间为按采购进度及时公开。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预决算公开是依法行政的有力保障，要充分认

识预决算公开的重要意义。加强对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的组

织领导，按照“方向明确、过程可控、结果可查、便于监督”

的原则，严格划分责任分工，积极抓好工作落实。

第十条 预决算公开是预算法等法律规定部门应当履行

的法定义务，要依法及时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2021 年 3 月 24 日


